
证券代码：000967� � � �证券简称：上风高科 公告编号：2015-010号

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于

2014

年

9

月

10

日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

资产重组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4-034

），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自

2014

年

9

月

10

日起停

牌。

2014

年

9

月

15

日，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的议案》，同意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和深圳

证券交易所《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3

号：重大资产重组》等的有关要求，公司在股票停牌期间发布了

一系列《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已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

停牌期间，公司与交易对方及相关各方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的达成。截止目前，独立财务顾问、

会计师、律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已经完成了交易各方的尽职调查，以及标的公司的资产评估工作，重组相

关的主要协议交易双方已基本达成共识。公司正在进一步会同交易对方、独立财务顾问等各方抓紧细化、

论证、完善、优化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具体方案。

因重组报告书和披露文件 （备考财务报告） 中涉及本公司

2014

年的财务数据， 公司正抓紧时间进行

2014

年审计工作。为了能尽快复牌，公司已将年报预约披露时间由原来的

3

月

31

日调整到

3

月

17

日。待相关

文件齐备后，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召开董事会审议并披露。

为了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避免股票价格异常波动，公司股票继续停牌，公司将每五个交易日发布

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公告。该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

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3月12日

证券代码：002131� � � �证券简称：利欧股份 公告编号：2015-027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为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公

司股票（证券简称：利欧股份；证券代码：

002131

）自

2015

年

2

月

13

日上午开市起停牌。

公司于

2015

年

3

月

8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

议案》，同意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截至目前，公司以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动各项工作，公司聘请的中介机构正在抓紧对涉及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的相关资产和业务进行尽职调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存在不确定性，为避免公司股价异常

波动，维护投资者利益，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的

有关规定，公司股票继续停牌。公司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议案。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每

5

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司

公告信息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3月12日

证券代码：002183� � � �证券简称：怡亚通 公告编号：2015-031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投向承诺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经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4

年

8

月

14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

次会议和

2014

年

9

月

1

日召开的

2014

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拟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申请向不超过

10

名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的特定对象发行不超过

15,000

万股

（含

15,000

万股）

A

股股票，募集资金净额不超过

120,000

万元。本次募集资金拟增资深圳市怡亚通深度供应

链管理有限公司，用于

380

平台的扩建。

公司于

2015

年

2

月

8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明确募集资金使用

用途的议案》，对募集资金的使用用途进一步明确。

此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申请于

2015

年

3

月

11

日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 现公司

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向承诺如下：

1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不投向金融资产、借予他人、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不直接或者间

接投资于以买卖有价证券为主要业务的公司，不用于质押、委托贷款等投资。在未来一年内（

2015

年度）及

公司

2014

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期间，公司不会对深圳市宇商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赣州市宇商小额

贷款有限公司以及深圳市宇商融资租赁有限责任公司进行增资。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不会用于增资

公司控制的深圳市宇商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赣州市宇商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及深圳市宇商融资租赁有限

责任公司。

2

、公司将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对本次非公开发行募

集资金进行管理，在资金到位后及时存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确保专款专用。

3

、公司将定期披露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并接受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

机构、证券交易所等主管部门的监管。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183� � � �证券简称：怡亚通 公告编号：2015-030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申请

获得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有关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申请，已于

2015

年

3

月

11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根据会议审核结果，公

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申请获得审核通过。

目前，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书面核准文件，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监会予以核准的正式文件后另

行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

董事会

二○一五年三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031� � � �证券简称:中粮地产 公告编号:2015-005

中粮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中粮地产集团深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１

、中粮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粮地产集团深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

称：深圳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简称：中信银行）近日于深圳签订《综合授信合同》，向中

信银行申请

２

亿元人民币授信额度。

２

、公司向中信银行提供《承诺函》，同意为深圳公司申请的前述

２

亿元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９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为控股子公

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本次担保事项属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６５．２７

亿元的担

保额度范围内的担保。 详情请参见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０

日、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２

日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中粮地产集团深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注册时间为

１９９３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注册地点为广东省深圳市，

注册资本

８５

，

０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周政，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建筑材料销售。公

司持有深圳公司

１００％

股权。

深圳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

３

，

４４０

，

２６９

，

７１２．０２ ３

，

９３０

，

６０４

，

８００．２７

负债

２

，

６６３

，

８００

，

１４２．００ ３

，

１７７

，

０９６

，

１８９．９７

净资产

７７６

，

４６９

，

５７０．０２ ７５３

，

５０８

，

６１０．３０

２０１３

年度（经审计）

２０１４

年前三季度（未经审计）

主营业务收入

４４

，

３８０．８２ １００

，

０８１

，

４２０．４１

利润总额

－１７

，

９９５

，

６３１．５２ －２２

，

９６０

，

９５９．７２

净利润

－１７

，

９９５

，

６３１．５２ －２２

，

９６０

，

９５９．７２

三、担保协议（承诺函）的主要内容

公司向中信银行提供《承诺函》。公司承诺，如果中粮地产集团深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能按照《综

合授信合同》的约定还款，公司同意在

２

亿元额度内负责归还相应的授信余额及利息和相关费用。

四、董事会意见

１

、 本次公司为深圳公司向中信银行申请的

２

亿元人民币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是为了促进

其生产经营发展，满足其项目开发的需要。

２

、公司持有深圳公司

１００％

股权，深圳公司属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公司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

制范围内，具有实际债务偿还能力。

３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１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

４１７

，

８００

万元，占公司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比重为

７７．２６％

。其中，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

４１７

，

８００

万元，不存在公

司对外部公司提供担保或控股子公司对外部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形。

公司无逾期担保或涉及诉讼的担保。

六、备查文件

１

、承诺函

２

、中粮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中粮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314� � � �证券简称：雅致股份 公告编号：2015-013

债券代码：112075� � � �债券简称：12雅致01

雅致集成房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不调整“12雅致01” 票面利率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雅致集成房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发行人

"

）

2012

年

4

月

6

日公告的《雅致集

成房屋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在公司发行的

2012

年公司债券五年期品种（债

券代码：

112075

，以下简称

"12

雅致

01"

或

"

本期债券

"

）存续期的第

3

年末，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上调票面利

率，上调幅度为

0

至

100

个基点（含本数）。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后，投资者有

权选择在第

3

个计息年度投资者回售期内将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债券按面值回售给发行人。第

3

个计息年度

付息日即为回售支付日，发行人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

本期债券在存续期前

3

年的票面年利率为

6.50%

，在债券存续期前

3

年固定不变；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3

年末，公司决定不进行票面利率调整，即票面利率仍为

6.50%

，并在债券存续期后

2

年（

2015

年

4

月

10

日至

2017

年

4

月

9

日）固定不变。

具体回售实施办法详见公司

2015

年

3

月

12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

《关于

"12

雅致

01"

投资者回售实施办法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特此公告。

雅致集成房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3月12日

证券代码：002314� � � �证券简称：雅致股份 公告编号：2015-014

债券代码：112075� � � �债券简称：12雅致01

雅致集成房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12雅致01”投资者回售实施办法的

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

、根据《雅致集成房屋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设定的发行人调整票面

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雅致集成房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五年期品种）

(

以下

简称

"

本期债券

")

为

5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在第

3

年末附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本

期债券在存续期内前

3

年票面年利率为

6.50%

，在债券存续期内前

3

年固定不变；发行人有权在本期债券存续

期的第

3

年末调整本期债券最后

2

年的票面利率，上调幅度为

0

至

100

个基点（含本数）。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

上调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回售期内将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债券按面值回售给

发行人。

2

、利率调整：发行人选择不上调票面利率，本期债券存续期后

2

年票面利率维持

6.50%

不变。

3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可选择不回售、部分回售或全部回售。

4

、回售价格：

100.00

元

/

张。

5

、回售登记期：

2015

年

3

月

12

日、

2015

年

3

月

13

及

2015

年

3

月

16

日

6

、回售资金到账日：

2015

年

4

月

10

日。

7

、风险提示：公司于

2015

年

2

月

28

日公告的《公司

2014

年度业绩快报》中显示公司

2014

年度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50,455.42

万元，如公司

2014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公司将亏损。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于

2014

年

6

月

17

日发布的《关于对公司债券交易实行风险警示等相关事项的通知》规定，深圳证券交

易所可能会对公司

2012

年

4

月发行的

8

亿元公司债券交易实行风险警示（含

5

年期品种

"12

雅致

01"

）。

为保证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有关工作的顺利进行，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

、债券名称：雅致集成房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五年期品种）。

2

、债券简称：

12

雅致

01

。

3

、深圳证券交易所债券代码：

112075

。

4

、发行总额：人民币

30,000

万元。

5

、债券期限：

5

年期（附第

3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6

、还本付息方式：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7

、起息日：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2012

年

4

月

10

日。

8

、付息日：存续期内每年的

4

月

10

日

(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

；

9

、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

2017

年

4

月

10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

日）；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15

年

4

月

10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10

、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3

年末上调本期债券最后

2

年的票面利率，上调幅度为

0

至

100

个基点

(

含本数

)

，其中一个基点为

0.01%

。

11

、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披露日：发行人将于本期债券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

20

个交易日（不含

付息日当日）在深交所网站专区披露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调整幅度。

12

、回售条款：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

期债券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将其持有的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本公司。本期债券第

3

个计息

年度付息日即为回售支付日， 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债券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

作。自公司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之日起的

3

个交易日内，债券持有人可

通过指定的方式进行回售申报。债券持有人的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相应的公司债券面值总额将被

冻结交易；回售申报日不进行申报的，则视为放弃回售选择权，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接受上述关于是否上调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决定。

13

、回售登记期：投资者选择将持有的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的，须于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

公告日起的

3

个交易日内进行登记；若投资者未做登记，则视为继续持有债券并接受上述调整。

14

、债券担保：中国南山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期债券的还本付息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5

、上市时间及地点：本期债券于

2012

年

5

月

15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二、本期债券回售实施办法

1

、回售登记期：

2015

年

3

月

12

日、

2015

年

3

月

13

及

2015

年

3

月

16

日

2

、回售价格：面值

100

元人民币。以

1,000

元为一个回售单位，回售金额必须是

1,000

元的整数倍。

3

、回售登记办法：投资者可选择将持有的债券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在回售登记期内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当日可以撤单，每日收市后回售申报一经确认，不能撤销，相应的债券将

被冻结交易，直至本次回售实施完毕后相应债券被注销。如果当日未能申报成功，或有未进行回售申报的债

券余额，可于次日继续进行回售申报

(

限申报登记期内

)

。

4

、选择回售的投资者须于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登记，逾期未办理回售登记手续即视为投资者放弃回售，

同意继续持有本期债券。

5

、回售部分债券兑付日：

2015

年

4

月

10

日。发行人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为登

记回售的投资人办理兑付。

三、回售部分债券付款情况

1

、回售资金到账日：

2015

年

4

月

10

日。

2

、回售部分债券享有

2014

年

4

月

10

日至

2015

年

4

月

9

日期间利息，票面年利率为

6.50%

。

3

、付款方式：发行人将依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登记结果对本期债券回售部

分支付本金及利息，该回售资金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清算系统进入投资者开户

的证券公司的登记公司备付金账户中，再由该证券公司在回售资金到账日划付至投资者在该证券公司的资

金账户中。

四、回售登记期间的交易

本期债券在回售登记期内将继续交易。回售部分债券在回售登记截止日收市后将被冻结。

五、关于本次回售所付利息缴纳所得税的说明

（一）个人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

(

包括证券投资基金

)

债券

持有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

20%

，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二）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国

税发

[2009]3

号）等规定，本期债券非居民企业

(

包括

QFII

、

RQFII)

债券持有者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应缴纳

10%

企业所得税，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三）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其他债券持有者的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六、本期债券回售的相关机构

1

、发行人：雅致集成房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定明

电话：

0755-61869088

传真：

0755-33300718

2

、主承销商：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原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娜伽

电话：

021-23153888

传真：

021-23153509

3

、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中路

1093

号中信大厦

18

楼

联系人：张华

电话：

0755-25946021

传真：

0755-25946021

邮政编码：

518031

特此公告。

雅致集成房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3月12日

证券代码：002314� � � �证券简称：雅致股份 公告编号：2015-015

雅致集成房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价异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雅致集成房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股票于

2015

年

3

月

9

日、

3

月

10

日、

3

月

11

日连续三

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

情况。

二、公司关注、核实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

、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

息。截止本公告日，未有需要更正或补充披露的事项。

2

、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不存在发生或预计将要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形。

3

、经向公司管理层、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询问，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

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公司股票。

4

、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

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

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必要的风险提示

1

、公司经过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

、公司已于

2015

年

2

月

28

日披露了《

2014

年度业绩快报》，报告中显示公司

201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为

-50,455.42

万元（详见

2015

年

2

月

28

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公司

2014

年度业绩快报》，公

告编号：

2015-011

）。

3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

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雅致集成房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二日

1、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

,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

,

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烟台冰轮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１１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孙秀欣 刘莉

电话

０５３５－６６９７０７５

，

６２４３５５８ ０５３５－６６９７０７５

，

６２４３５５８

传真

０５３５－６２４３５５８ ０５３５－６２４３５５８

电子信箱

ｚｑｂ＠ｙａｎｔａｉｍｏｏｎ．ｃｎ ｚｑｂ＠ｙａｎｔａｉｍｏｏｎ．ｃｎ

2、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1)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３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２０１２

年

营业收入（元）

１

，

６９０

，

６８８

，

４２８．３３ １

，

５２７

，

７９０

，

２８８．４１ １０．６６％ １

，

５２２

，

８６１

，

７８８．８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２０７

，

８６７

，

８１９．０８ ２５３

，

４６１

，

６４６．３８ －１７．９９％ １４１

，

８２５

，

８６１．９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１１４

，

１２７

，

８７１．４６ １５４

，

２９１

，

２６６．１４ －２６．０３％ １４０

，

３５７

，

９７６．２３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１７１

，

２００

，

１３２．４７ ８１

，

５４４

，

６６９．２５ １０９．９５％ １５０

，

０１５

，

９４７．０４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５３ ０．６４ －１７．１９％ ０．３６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５３ ０．６４ －１７．１９％ ０．３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３．３４％ １８．５１％

减少

５．１７

个百分点

１２．３０％

２０１４

年末

２０１３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２０１２

年末

总资产（元）

２

，

９１６

，

５７２

，

２０４．８９ ２

，

５５４

，

９９５

，

１３５．５３ １４．１５％ ２

，

２４０

，

２７６

，

４７７．４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１

，

６１２

，

３８２

，

５８９．９８ １

，

５０３

，

７８２

，

０４９．０８ ７．２２％ １

，

２３７

，

６２９

，

０４４．９８

(2)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３１

，

６７３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第

５

个交易日末

普通股股东

总数

３０

，

５２８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烟台冰轮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２４．０２％ ９４

，

７７０

，

４５５

质押

４６

，

９３７

，

６８６

烟台国盛实业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２．６９％ ５０

，

０９０

，

４８７

红塔创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０．７７％ ４２

，

４９５

，

０００

交通银行

－

中海优质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０．５６％ ２

，

２２７

，

８６８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０．４１％ １

，

６２０

，

０００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

分红

－

团险分红

０．３６％ １

，

４３６

，

７４７

熊志华

０．３４％ １

，

３３４

，

０１２

姚皖生

０．３３％ １

，

２９５

，

０８８

许岳明

０．３１％ １

，

２２０

，

６９９

中国农业银行

－

中海分红增利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０．２８％ １

，

１０８

，

８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前

３

名股东同为国有法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前十大股东名册中，有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持股

７２３８９０２

股，持股比例为

１．８３％

；国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

５０９９０５１

股，持股比例

为

１．２９％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持股

３７９５６９３

股，持股比例为

０．９６％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

３３３５６１０

股，持股比例为

０．８５％

；中

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

３２０８７６０

股，持股比例为

０．８１％

；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

３１６７８５９

股，持股比例为

０．８０％

；申

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

２５６２６１７

股，持股比例为

０．６５％

。将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账户持股股

东明细跟公司股东名册中的其他股东混合排序后，公司前十名股

东持股情况如前表所示。

(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公司致力于在气温控制领域为客户提供系统解决方案

,

主要从事商业冷冻设备、工业冷冻设备及应用

系统集成、工程成套服务

,

广泛服务于食品冷链、物流、石化、医药、能源等行业。

报告期内

,

面对经济增速放缓、消费及投资需求疲弱的市场困境

,

公司上下协同奋进

,

抢抓市场结构性增

长机遇

,

主动变革

,

夯实管理

,

各项工作扎实推进。报告期内

NH3/CO2

复叠制冷系统市场拓展成效显著

,

公司创

新营销模式

,

重点市场推广取得成效。公司陆续启动精益技术、品质改善、需求改善和办公室

5S

、厂区

5S

等模

块

,

精益理念的推广应用范围进一步拓展。

报告期内

,NH3/CO2

螺杆复叠制冷系统关键技术研究与系统开发应用项目荣获第六届中国制冷学会科

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山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MVLD

系列流态化单体速冻装置获山东省机械工业科技进步

二等奖、山东省技术创新优秀新产品二等奖

;

节能型工艺过程气体压缩机组获山东省技术创新优秀新产品

一等奖。报告期内公司荣获“十佳仓储技术装备服务商”金链奖。

报告期内

,

公司注重持续改进

,

管理信息化工作取得新进展。公司

MCP(

运营管理协同平台

)

上线以来

,

系统

整体运行平稳

,

实现了财务业务一体化

,

数据可视化

,

促进了整体运营质量的提高。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

2014

年修订和新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等八项企业会计准则

,

除《企业

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从

2014

年度及以后期间实施外

,

其他准则从

2014

年

7

月

1

日起在执行企业

会计准则的企业实施。本公司根据准则规定重新厘定了相关会计政策

,

并采用追溯调整法

,

对

2014

年度比较

财务报表进行重述。

根据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规定

,

本公司将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重大影响

且没有公开活跃市场报价的权益投资调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核算

,

并采用成本法计量

;

根据修订后的《企业

会计准则第

30

号—财务报表列报》规定

,

本公司将其他非流动负债中列报的政府补助

,

调至递延收益列报

,

将

资本公积中以后可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调出至其他综合收益单独列报

,

将外币报表折算差额调至

其他综合收益列报。上述会计政策变更

,

影响比较财务报表相关项目如下表

:

财务报表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

变更前 变更后 变更前 变更后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６８１

，

７６９

，

９０９．５０ ７０２

，

５９１

，

６９７．２９ ５１２

，

５８８

，

２８５．６９ ５３３

，

４１０

，

０７３．４８

长期股权投资

４７７

，

３２４

，

８５９．００ ４５６

，

５０３

，

０７１．２１ ４２５

，

１８１

，

２９２．４３ ４０４

，

３５９

，

５０４．６４

递延收益

９

，

８６８

，

８７５．６７ １３

，

４１４

，

７９２．７１

其他非流动负债

９

，

８６８

，

８７５．６７ １３

，

４１４

，

７９２．７１

资本公积

４３３

，

７３５

，

８７３．５１ ５７

，

２８７

，

５００．０１ ３８３

，

４４３

，

７２２．３７ ５７

，

２８７

，

５００．０１

其他综合收益

３６１

，

７１１

，

７３１．６９ ３１２

，

２８７

，

３２８．０９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１４

，

７３６

，

６４１．８１ －１３

，

８６８

，

８９４．２７

2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会计估计变更

无。

(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公司将烟台冰轮铸造有限公司等

11

家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

,

其中北京华源泰盟节能设备有限公司、

山东神舟制冷设备有限公司为本期新收购的子公司

,

于

2014

年

10

月

1

日起纳入合并范围

,

具体情况详见财务

报告“附注六

:

合并范围的变更”及“附注七、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4)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李增群

二○一五年三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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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

一

)

关联交易概述

在日常生产经营过程中

,

公司与第一大股东烟台冰轮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会发生数量众多的产品

及部件购销交易

,

这些交易金额小

,

占比低

,

按照市场化原则进行。

2015

年预计公司与烟台冰轮集团有限公司

关联企业烟台石川密封垫板有限公司、烟台顿汉布什工业有限公司、烟台冰轮换热技术有限公司、烟台冰轮

压力容器有限公司发生的采购、销售商品等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

3180

万元

,

去年同类交易金额为

2891.86

万

元。

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

,

公司独立董事事先认可了该事项

,

公司

2015

年

3

月

10

日召开的董事会

2015

年第二

次会议

(

临时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关联董事李增群、滕飞、陈殿欣在

审议该议案时回避了表决

,

全体非关联董事同意该项议案。本关联交易事项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二

)

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

:

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２０１５

年预计金额

２０１４

年实际发生

发生金额

占同类业务比例

（

％

）

向关联

人采购

商品

烟台石川密封垫板有限公司

１６０ １３４．１０ ０．１２

烟台顿汉布什工业有限公司

３１０ ２８７．３８ ０．２５

烟台冰轮换热技术有限公司

７００ ６９５．４８ ０．６０

烟台冰轮压力容器有限公司

７１０ ６４６．２７ ０．５６

小计

１８８０ １７６３．２３ １．５３

向关联

人销售

商品

烟台顿汉布什工业有限公司

１１００ ９８７．８２ ０．５８

烟台冰轮压力容器有限公司

２００ １４０．８１ ０．０８

小计

１３００ １１２８．６３ ２．１９

合 计

３１８０ ２８９１．８６ ３．７２

(

三

)

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前述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金额为

394

万元。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

一

)

基本情况

1

、烟台石川密封垫板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石川伸一郎

注册资本

:6694.65

万元

主营业务

:

制造、销售密封垫板

2

、烟台顿汉布什工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麦克斯

注册资本

:1350

万美元

主营业务

:

制造、销售冷水机组及相关附件

3

、烟台冰轮换热技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李增群

注册资本

:600

万元

主营业务

:

制造、销售换热器

4

、烟台冰轮压力容器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李增群

注册资本

:400

万元

主营业务

:

制造、销售压力容器、制冷附属设备

(

二

)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上述关联人与公司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3

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

(

三

)

履约能力分析

烟台石川密封垫板有限公司、烟台顿汉布什工业有限公司、烟台冰轮换热技术有限公司、烟台冰轮压力

容器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正常

,

资信良好

,

具备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与关联人发生采购、销售商品关联交易按市场价格定价

,

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关联交易协议

尚未签署

,

将在实际采购或销售过程中签订有关购销合同。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人的采购、销售商品的关联交易

,

系日常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的产品及部件的购销

,

属于正

常的业务往来

,

按照市场化原则进行

,

没有损害公司的利益

,

公司与关联人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

面保持独立

,

上述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

,

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预计

2015

年度与烟台冰轮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所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系正常的生产经营活

动

,

按照市场化原则进行

,

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

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利益

,

该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六、备查文件

1

、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第二次会议

(

临时会议

)

决议

2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该交易的书面文件、独立董事意见

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三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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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2015年

第二次会议(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第二次会议于

2015

年

3

月

10

日在公司二楼会议室以现场和传真形

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2015

年

3

月

5

日以邮件方式发出。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

,

参加现场表决的董事为

6

人

,

参加

通讯表决的董事为

3

人

,

参加通讯表决的为董事孙晓先生及独立董事张朝晖先生、赵起高先生

,

董事滕飞先生

因公出差未能出席

,

委托董事陈殿欣女士代为行使表决权。全体监事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李增群先生

召集并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

合法有效。与会董事经过认真审

议

,

形成以下决议

:

一、审议通过

2014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

:

赞成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

201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

赞成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三、审议通过

201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母公司

2014

年度实现净利润

203,566,810.96

元

,

按照公司章程规定提取

10%

法

定盈余公积金

20,356,681.10

元

,

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560,118,644.78

元

,

扣除年度内已分配

2013

年度现金股利

39,459,726.19

元

,

本次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703,869,048.45

元。

以

2014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394,597,417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现金

1.00

元

(

含税

),

合计

39,459,

741.70

元。

表决结果

:

赞成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请

2015

年度审计机构及支付审计费用的议案》

同意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在

2015

年度为公司审计

,

审计费用为

75

万元

(

其中

:

财务报告

审计费用

55

万元、内部控制审计费用

20

万元

)

。

表决结果

:

赞成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五、在李增群、滕飞、陈殿欣等

3

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的情况下审议通过《关于预计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

:

赞成

6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六、审议通过《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

:

赞成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七、审议通过《关于提名史卫进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

:

赞成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以上第一、二、三、四、七项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其中第七项拟任独立董事需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三月十二日

附件

.

史卫进先生简历

史卫进

,

男

,1963

年出生

,

大学学历

,

副教授。曾任烟台大学法学院助教、讲师

,

现任烟台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

烟台大学法律事务部主任

,

烟台同立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史卫进先生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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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2015年

第一次会议(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

年第一次会议于

2015

年

3

月

10

日下午在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

,

会议

应到监事

3

人

,

实到监事

3

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董大文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形成决议如下

:

一、审议通过

2014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

,

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

反映了公司

2014

年度情况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

:

赞成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公司对纳入评价范围的业务与事项均已建立了内部控制

,

并得以有效执行

,

达到了公司内部控制的目标

,

不存在财务报告和非财务报告重大缺陷。

监事会对公司

2014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不存在异议。

表决结果

:

赞成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五年三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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